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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

机构工作指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（2021—

2035 年）》、《“十四五”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》以及《知

识产权公共服务“十四五”规划》相关目标和任务，引导支持地

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建设，扩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

覆盖面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订本工作指引。

第二条 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，是由地市级

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依托现有公共服务资源组织建设的，面向所在

行政区域内各类创新主体和社会公众，提供专利、商标、地理标

志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领域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各类中

心。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是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

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打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方

面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。

第三条 本指引所指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中

的地市级范围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统计表》为准。

第四条 各直辖市可参照本工作指引，组织建设区（县）级

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。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县（市、区）

建设适应本地区创新发展需求的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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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服务内容

第五条 围绕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保护、管理、服务等主

要环节，根据当地产业发展需要和创新需求，面向创新主体和社

会公众，提供知识产权信息查询检索、业务咨询、宣传培训等综

合性公共服务，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效能，促进知识产权

公共服务普惠化、便利化和可及性，为当地创新发展和经济高质

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
第六条 面向本区域内各类创新主体和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查

询检索、业务咨询、宣传培训等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，包括

但不限于：

（一）开展知识产权业务办理咨询服务；

（二）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查询检索服务；

（三）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分析利用服务；

（四）开展知识产权基础知识培训服务。

第七条 鼓励有能力的机构围绕本地区优势产业和创新发展

共性需求，立足自身资源优势，面向政府决策、科技创新、产业

发展，开展知识产权战略咨询、产业检索分析、行业规划研究、

知识产权风险预警、业务交流合作等，不断拓展服务领域。

第八条 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要加强知识产

权公共服务清单化管理，充分利用和宣传推广各级各类信息公共

服务平台以及相关信息公共服务产品，助力创新主体降低创新成

本，缩短创新周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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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建设方式

第九条 地市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本地区综合性知识产

权公共服务机构的建设和运行指导，应当充分依托现有知识产权

相关机构，有机整合公共服务资源，结合本地实际，组建综合性

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。

第十条 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市级综

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的统筹协调和业务指导。建立健全知

识产权公共服务经验交流机制、服务协作机制以及服务资源和成

果共享机制，积极为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搭建交

流合作平台，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效能。

第十一条 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地

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，报送至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

服务司（机构登记表见附件）。

第十二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上及

时公布符合条件的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名单，并

对各地经验和典型案例进行宣传推广。

第四章 运行管理

第十三条 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应具备组织

实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团队，配备 2 名及以上具有相应业务知

识和工作经验的专兼职人员。工作人员每年应当接受上级管理部

门或业务指导单位组织的知识产权业务培训。



— 4 —

第十四条 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应具有稳定

开展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办公场地、网络环境、硬件设备等基础

设施，能够利用知识产权基础信息资源以及信息公共服务产品，

为创新主体和社会公众提供免费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。

第十五条 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应组织管理

机制完善，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，发布公共服务事项清单，不

断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标准化和规范化。

第十六条 省级和地市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在制度建设、

数据资源、资金经费、业务培训等方面，为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

权公共服务机构提供指导或者支持。

第十七条 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要认真总结

实践经验，挖掘典型案例，经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核后，及

时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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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

登记表

登记机构： （盖章）

推荐部门： （盖章）

填报日期：

国家知识产权局

2023 年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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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

一、此表为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登记表，封面“登

记机构”名称填写法人单位名称，“推荐部门”填写省级知识产

权管理部门名称。

二、第三部分“主管部门意见”由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填

写，并由经办人和负责人签字。

三、除需手写和签字以外，表格其他部分均用仿宋_GB2312

四号字体填写，段落（行）间距固定值 28 磅。

四、一般情况下，填表单位应按照表格字数要求进行填写，

如确需增加内容可对表格进行自行扩展。

五、登记表应盖章、签字，否则视为无效。

六、机构基本情况如发生变更，需及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反

馈。

七、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公

共服务管理系统（https://ggfw.cnipa.gov.cn/gl）完成网上登

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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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机构基本情况

名 称

省 份 地 级 市

地 址

机 构 性 质 经 费 来 源

主 管 部 门

总 人 数 专职人员数量

负责人及职务 联 系 方 式

联络人及职务 联 系 方 式

专（兼）职人员 1 电话及邮箱

专（兼）职人员 2 电话及邮箱

服 务 事 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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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典型案例

（根据机构实际开展情况，遴选 1-2 个案例，每个 300 字左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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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管部门意见

（含资源、人员实力等评价和支持措施，是否同意推荐等情况）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 日期： （单位盖章）


